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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你們的道德勇氣在哪裏？

　　在近期的法輪功事件中，我們很高興聽到有立法會議員肯為人權及法治說幾句公道話；很可惜，這些言論初期僅限於個別議員在議會外發表意見，而最近雖然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就應否為宗教立法下定義的問題聽取宗教界意見，但立法會仍然未有處理中央官員干預香港特區自治及人權的問題，更未有提升到整個立法會動議辯論的層次。最使我們心中感到不平的，就是為何在去年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官員干預香港特區新聞自由的事件上，有議員在立法會內提出動議批評，但是在今次同樣是中聯辦官員干預特區的結社及集會表達等自由，卻沒有議員提出動議辯論？莫非議員持有雙重標準？

　　去年四月十二日，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聲色俱厲地警告傳媒，不得散布、鼓吹「兩國論」和台獨言論，並指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落實《基本法》第廿三條的規定，以界定客觀報道和鼓吹的界限。此番言論引起各界強烈迴響，而民主黨主席李柱銘更於去年五月廿四日，在立法會上提出動議，批評王鳳超的言論違反《基本法》、嚴重損害本港的新聞自由、破壞「一國兩制」。

　　中央政府官員對於一個在香港播出的新聞節目指手劃腳，發出嚴厲警告，目的當然是促使傳媒在編採新聞時自我約束，封殺不合北京心意的報道，這顯然是損害香港人應有的新聞自由。這些權利是受《基本法》保護的，若然被箝制，那麼還怎樣說「一國兩制」呢？對於那次有議員主動提出動議，批評中共官員干預香港的新聞自由，我們十分支持及欣賞。

　　可是，在近期的法輪功事件中，中聯辦官員同樣以強硬的言論向特區政府施壓，干預人權，卻不見有議員夠膽提出動議加以批評。今年一月三十日，中聯辦負責人接受中國通訊社記者訪問時，斥責法輪功為邪教組織，並強調絕不允許任何組織、任何人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更聲稱「任何負責任的政府對這樣的邪教組織都不會聽之任之」。這番強烈言論，顯然是要向特區政府施壓，阻止法輪功成員再於本港舉辦活動，實在有干預特區內政之嫌！

　　我們也明白，在中央政府對法輪功的打壓愈演愈烈，法輪功早已是中共頭號敵人的政治形勢下，又有多少人敢於作聲譴責中央政府侵犯人權，同時維護特區自治？恐怕為一些「精明」的人而言，眼見現階段意見紛陳，索性不去混這濁水才是明智之舉──誰也難擔保這灘混水有天會否成為了地雷陣！

我們都願意相信立法會議員（特別是民主派及自詡以爭取社會公義為己任的）是有個人立場、有承擔的，不會因為不欲闖這個地雷陣──損失持任何一方立場的選民的認同──而放棄原則、埋沒良心。尤其是去年在王鳳超警告傳媒的言論後，議員也有勇氣就此事件在立法會上作出動議及辯論。可惜，言猶在耳，在今次法輪功事件上，為何卻沒有議員夠膽在立法會上提出動議辯論？

　　這種現象使我們不禁懷疑，立法會議員是否只在不用冒損失選票之險、得到絕大多數市民認同和支持的情況下才敢有所行動，否則，就按兵不動、明哲保身？既然已有民主派議員在議會外公然抨擊中聯辦此舉給香港政府無比壓力（董特首對法輪功的批評不就應驗了這警告嗎？），會內為甚麼就是不能多走一步，提出動議，帶起社會更廣泛和深刻的討論？立法會若不肯承擔它的基本責任──監察政府，它的存在價值為何？我們香港市民需要一個助紂為虐，姑息社會不義勢力的架構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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